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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課程大綱

弘光科技大學 100 學年度第 2 學期課程綱要一覽表

科目名稱： 國語文課業輔導

選課號： 02309 開課班級：○○○○

任課教師： ○○○
學分/時

數：
2/2 必選修： 選

課程屬性： 選修 - 專業選修

請遵守智慧財產權及不得非法影印

課程簡介

本課程旨在讓修課學生瞭解國小學兒國語文課業輔導涉及的範圍與輔導要

領，並初具實作的能力。因此，在教學內容上，除包含國小現行國語文課

程與習作之內容，還包含注音符號、標點符號、國字、造句(含照樣照句)
與寫作等課業之指導要領。在教學方法上，除運用講解與示範的方法，還

會運用討論、實作練習與協同教學等方式。在教學評量上，將包含實作練

習報告、紙筆測驗以及課堂參與討論情形之評估等方式。

教學目標

本課程旨在讓修課之學生具如下知能：

1. 瞭解九年一貫課程國語文領域課程綱要之內涵。（認知）

2. 瞭解一般小學教師於國語文領域之教學實際與學生學習可能的問題。

（認知）

3. 瞭解國小國語文課業輔導之重點與要領。（認知）

4. 認同課堂所教授國語文課業輔導原則與技巧。（情意）

5. 能以適當方式進行國語文課業輔導。（技能）

指定書目 自編講義

參考書目 國小國語課本和習作 學習與教學新趨勢(張新仁主編／心理出版社)

與其它科目關係
需先修習科目：幼兒課程設計；若未及格，將擋修科目：無(但不核准申請

至課後照顧機構實習)

與證照取得關係 無

教學內容進度(請儘量詳細陳述各週上課的詳細內容

第 1 週： (02/13-02/19) 9 月 8 日尚未開學

第 2 週： (02/20-02/26) 課程說明(教學目標、內容、方法與評量介紹)

第 3 週： (02/27-03/04) 九年一貫課程及其於國語文領域之課程綱要-1

第 4 週： (03/05-03/11) 九年一貫課程及其於國語文領域之課程綱要-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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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5 週： (03/12-03/18)
國語文九年一貫課程之課本、習作與教師的教學概況及課業輔導重

點-1

第 6 週： (03/19-03/25)
國語文九年一貫課程之課本、習作與教師的教學概況及課業輔導重

點-2

第 7 週： (03/26-04/01) 注音符號拼讀之課業輔導

第 8 週： (04/02-04/08) 音注錯與字寫錯之課業輔導

第 9 週： (04/09-04/15) 句型、修辭與詞語之造句及照樣造句之課業輔導-1

第 10 週： (04/16-04/22) 期中報告(實作練習與心得-1)

第 11 週： (04/23-04/29) 句型、修辭與詞語之造句及照樣造句之課業輔導-2

第 12 週： (04/30-05/06) 習作其他類型作業指導

第 13 週： (05/07-05/13) 優良實作練習分享與討論-1/課業輔導要領小考-1

第 14 週： (05/14-05/20) 優良實作練習分享與討論-2

第 15 週： (05/21-05/27)
文章大意與課文結構撰寫之課業輔導/閱讀策略及其後設認知的培

養之教學-1

第 16 週： (05/28-06/03)
文章大意與課文結構撰寫之課業輔導/閱讀策略及其後設認知的培

養之教學-1

第 17 週： (06/04-06/10) 寫作指導-1/課業輔導要領小考-2

第 18 週： (06/11-06/17) 寫作指導-2(協同教學/實務分享與討論)

第 19 週： 期末報告(實作練習與心得-2)

教學方法 1.講解與討論。 2.口頭報告與討論。 3.實作練習分享與討論。

本課程之評分方法及評分比：課程計分比率分配教師得依授課實際情況斟酌調整

口頭報告 % 技術操作 % 小 考 30 % 平時作業 %

書 面 報 告

(技術操作)
60 % 課堂參與討論 10 % 其他 0 %

期中考 % 期末考 %
實習輔導訪

視教師
%

實習機構

評分
%

其它注意事項
1.缺課一次，扣學期總分 2 分；

2.爾後欲至課後托育機構實習或任職者，本課程為基礎課程。

貳、各週教材教學目標與課程教學目標之對應分析

一、課程教學目標
1. 瞭解九年一貫課程國語文領域課程綱要之內涵。（認知）

2. 瞭解一般小學教師於國語文領域之教學實際與學生學習可能的問題。（認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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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瞭解國小國語文課業輔導之重點與要領。（認知）

4. 認同課堂所教授國語文課業輔導原則與技巧。（情意）

5. 能以適當方式進行國語文課業輔導。（技能）

二、各週教材主題、教學目標及其所對應課程教學目標

週別 章 教材主題 教材教學目標 課程教學目標

1 1 課程說明

2 2

九年一貫課程

國語文領域課

程綱要

3 3

國小課本、習作

之內涵大要、編

輯要旨與考量

4 4
國語文課業輔

導原則與策略

（1）理解應用Piaget的建

構論與根本建構主

義之課業輔導原則。

（2）理解應用Vygotsky的

高層次心理能力發

展論之課業輔導原

則。

3.瞭解國小國語文課業

輔導之重點與要領。

（認知）

4.認同課堂所教授國語

文課業輔導原則與技

巧。（情意）

5.能以適當方式進行國

語文課業輔導。（技

能）

5 5
注音符號拼讀

之課業輔導

6 6
音注錯之課業

輔導

7 7
字寫錯之課業

輔導

8 8

字音、字形、字

義辨別之課業

輔導

9 9
照樣照句課業

輔導

10 10
語詞填寫課業

輔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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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11

詞語照句、句型

練習與修辭運

用練習課業輔

導

12 12
修辭法判斷與

運用課業輔導

13 13
標點符號課業

輔導

14 14

課文結構／重

點摘寫課業輔

導

15 15 課文大意摘寫

課業輔導

16 16 其他習作題型

之課業輔導

17 17 閱讀測驗課業

輔導

18 18 閱讀與寫作策

略輔導

參、各週教材內容

四、第四週教材內容

（一）內容簡介與教學目標

1.內容簡介

有效教學，須以對學習特性的理解與掌握為基礎。由於「建構主義」（constructivism）對

此有甚具解釋力之闡述，因而以此為基礎介紹重要的課業指導原則與策略。

建構主義，包含不同的理論取向或學派，惟它們都共同同意知識必須經由個體主動建構，

而無法被動接受之主張（Watts& Bentley, 1991）。近年來，對學習歷程與特性之解釋及教

師之教學，甚具影響力的建構主義取向為 J. Piaget 的建構論與 E. Von Glasersfeld 的「根

本建構主義」（radical constructivism），以及前蘇聯學者 Lev S. Vygotsky 對「高層次心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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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力」（higher mental functions）1發展之闡釋。前面兩者，探究的焦點偏重個體內在心理

的運作歷程，因而被歸為「個人建構」取向；後者，從較為鉅觀的社會、文化、歷史層

面分析心理能力的發展，因而被稱做「社會建構主義」（social constructivism）。雖然，它

們論述的出發點不同，但仍可相融而用，從而使教師之教學策略更為周延（潘世尊，

2009）。因此，本課程所介紹的是以這兩種建構主義取向為基礎之之作業指導原則與策略。

2.教學目標

（1） 理解應用Piaget的建構論與根本建構主義之課業輔導原則。

（2） 理解應用Vygotsky的高層次心理能力發展論之課業輔導原則。

（二）課程內容

一、Piaget 的建構論與根本建構主義

依 Piaget（1971）之見，個體是以腦海中的「基模」（scheme）為基礎，來因應他所感知

到的問題與情境。過程中，個體可能將它所感知到的問題與情境，視為他曾經驗過的問

題與情境中的一個、或與他曾經驗過的某一問題與情境，具相同之特徵，進而採取相似

之行動與回應。此一歷程，稱為「同化」（assimilation）作用（即「視同而類化」）。然而，

個體所面對的，可能是與以往不同之情境與問題。若是如此，同化作用將產生與預期不

符之結果，並讓個體產認知上的「失衡」與「困惑」的感受。為讓自我這個「有機體」

重新取得平衡並去除困惑的感受，個體會透過反思進行「調適」（accommodation）作用，

即調整自我腦海中的基模，以重新適應外在情境或問題之要求。因個體對外在問題與情

境之回應，植基於基模之內涵；同化會失敗，表示個體腦海中的基模與外在情境或問題

之特質不一、或不盡相符。個體調適的方式，包含「精鍊原先的基模」或「重新建立新

基模」兩種（Von Glasersfeld, 1995）。透過調適作用，個體的基模得以精緻化與擴充，即

個體的知識得以不斷發展。是以知識的發展機制在於個體主動實施之調適作用；調適作

用的進行，則源於同化失敗後的失衡及困惑的感受。

因此，當個體不感到自我的想法或行動有問題時，並不會主動調整自我之基模。在 Piaget

（1971）眼中，最常引發調適作用的是人際間的社會互動（尤其是語言上的互動）。以此

觀之，Piaget 並非忽略外在環境對知識發展之影響，只不過他把論述的焦點放在個體腦

海中的運作歷程（Von Glasersfeld, 1995）。另透過調適作用，可讓個體建構出能符應他所

面臨情境特質之知識，惟此種「能適應」之知識，未必符合其他情境之特性。因此，吾

人無法宣稱人們所擁有之知識，為永恆不變的法則、真理，或「實體」（reality）之表徵

1 或「高層次心理歷程」（higher mental process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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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潘世尊，2009）。

與 Piaget 的觀點類似，提出根本建構主義的 Von Glasersfeld（1995）認為：（1）知識不能

被動的接受，它是被認知主體所主動建造而來。（2）認知的功能是適應的，為的是要組

織個體的經驗世界，而非發現「客觀的本體上的實體」（objective ontological reality）。因

此，知識是個體適應外在環境的工具和結果。能讓個體適切因應外在環境與要求之知識，

Von Glasersfeld（1995）稱為「能存活」（viable）之知識，會被保留；反之，則會被淘汰

或修正（Barbara, 1994）。此一過程，外在環境扮演重要角色。它們與個體所建構知識之

間的關係，就如「鎖」與「鑰匙」一樣──個體所建構知識（鑰匙）須符合外在環境（鎖）

之特性與要求，方可存活（即方能成功開鎖）。而由於如此，外在環境具促使個體主動修

正自我之知識，以及限制個體知識建構方向之力量。外在環境中，又以人際間的社會互

動具最大影響力（Von Glasersfeld, 1984）。另鎖與鑰匙之比喻，還點出在某一環境之下，

能存活之知識可能不只一種。因能打開某一個鎖之鑰匙，未必都一模一樣。

二、Vygotsky 對高層次心理能力發展之解釋

所謂高層次心理能力，如邏輯推理與思考，乃相對於較本能的心理能力。在探究高層次

心理能力的發展時，Vygotsly（1978, 1981）從社會、文化、歷史的角度切入，發現人類

因創造了符號，讓思考與溝通由自然的形式進展到「以符號為中介」（sign-mediated）的

形式，因而脫離一般動物的層次。不過，不同生活環境之下的人們，會因需求之不同而

創造出不同的符號系號；連帶的，人們也會因而發展出不同的心理運作歷程與能力。因

此，個體高層次心理能力的發展，非常仰賴人際間的社會互動（尤其是語言上的互動）。

透過它，個體方得以掌握做為運思及心理能力發展媒介之各種符號系統，高層次的心理

能力也才有可能獲得發展（Brown & Ferrara, 1985; Wertsch & Stone, 1985）。再者，個體

透過某種符號系統之中介而發展出來的高層次心理能力，已在之前運用相同符號系統做

為思考媒介的人身上出現過。Vygotsky（1978）所提出「起源性的文化發展通則」（genetic

general law of cultural development），即明白指出個體運思的媒介（即各種符號系統）和

心理能力，都是源起於外，再透過與外在環境及他人互動之過程，才逐漸於內在心理形

成。這個歷程，即 Vygotsky 所謂之「內化」（internalization）。

除了上述，Vygotsky（1978）所提出「可能發展區」（zone of proximal development）的概

念，對教學的實施甚具啟發性。所謂「可能發展區」，是指個體的「實際發展水準」（the

level of actual development）與「潛在發展水準」（the level of potential development）之間

的距離或區間。實際發展水準是指個體目前已獨立擁有之問題解決能力（如給予兒童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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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問題，他能獨立的正確完成，則解決該問題之能力為其實際發展水準）。潛在發展水準

則指個體在成人的引導或在較有能力同儕的協同下，能完成他無法單獨解決之問題；解

決該問題之能力，即其潛在發展水準（潘世尊，2009；Wertsch, 1984）。因此，實際發展

水準所顯示出來的是兒童已經具備之能力，潛在發展水準則為兒童尚在在發展當中、且

於近期可能發展出來之能力。與此相對，某些能力為兒童先前已具備、或遠超過兒童目

前的發展，非他們於近期可發展出來。此點意謂期待學生習得之知識或發展出來之能力，

須超過他們目前的實際發展水準，但又必須是他們可學會（即不能超過他們的潛在發展

水準）。

三、建構主義取向的作業指導原則

作業指導之性質，與新教材之教學有別。教師所面臨的，可能是學生所完成的作業有問

題、或不會寫某種作業之情況。以此為基礎，研究者試著提出如下建構主義取向之作業

指導原則：

（一）瞭解兒童不會或出錯的原因，再據以引導

若兒童無法獨立完成某項作業，從 Vygotsky（1978）的角度來看，可能是完成該作業所

需要的能力，超過其實際發展水準。而當兒童的實際發展水準不同，所需要的協助會不

相同。另依 Piaget（1971）與 Von Glasersfeld（1995）之論述，兒童所完成的作業會有錯

誤，與其現有基模與運思密切相關。然而，實際情況與問題究竟為何，教師須確實掌握，

方能對症下藥。因此，教師在作業指導的過程中，宜先透過詢問（如問這是什麼意思）、

觀察等方式瞭解兒童不會或出錯的原因，再據以進行後續引導。

（二）兒童若無法完成作業，可運用「由少到多、由抽象到具體」的提示之方式予以引

導

依 Vygotsky（1978）之見，透過成人（如教師）的協助與引導，兒童有可能解決他原本

無法獨立解決之問題，即其心理能力有可能得到提昇。然而，在不同的協助與引導方式

之下，兒童可能發展出不同的心理能力、且它們可能有高低層次之分（Wertch, 1984）。

因此，當發現兒童無法完成某項作業（即發現兒童不會時），教師可透過「由少到多、由

抽象到具體」的提供提示之方式，引導他們解決問題。而若無論如何提示，兒童仍無法

解決問題，則再運用直接講解、示範與說明之方式。因講解、示範與說明愈多，兒童需

要動的腦筋愈少、模仿的成分愈高，所發展出來的心理能力層次就會較低（潘世尊，

2009）。透過「由少到多、由抽象到具體」的提供提示之方式，可引導兒童發展出他們於

最近期間，可能發展出來之最高層次的心理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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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兒童所完成的作業若有問題，可透過「認知衝突」的製造促使他們反思與主動修

正

從 Piaget（1971）與 Von Glasersfeld（1995）的論述可知，當個體感知自我對外在世界的

回應有問題時，可能主動透過反思調整自我原先之想法與行動，從而真正改變自我腦海

中的基模與知識。認知衝突、反思與調適，可說是知識發展的三部曲（Cobb, Wood & Yackel,

1990）。因此，教師若現兒童所完成的作業有問題（即發現兒童某項作業做錯時），不用

急著告知他們應如何改正。實務上，教師可先透過認知衝突的製造，讓兒童察覺本身的

作答可能有問題；其次，教師需讓兒童有透過反思發現問題所在，以及自行尋找相關參

考資料和自我訂正之機會。經此過程，兒童可能將自我有問題之基模予以調整，因而較

不會再犯相同之錯誤（潘世尊，2009）。另教師若能如此，還可強化兒童自主探索之態度

及其問題解決能力。

（四）接受兒童「能存活」之作答，但亦試著推進其書面表達能力

一項作業，不同兒童之作答可能不同。不過，只要符合「邏輯一致性」與「經驗效度」

之要求（即沒有內部矛盾存在，且可以適切回應問題情境之特性與需求），則為「能存

活」之知識而應被接受（Von Glasersfeld, 1995）。然而，從 Vygotsky（1978）所提出可

能發展區的觀點來看，在能存活的作答中，可能有高低層次之分。如同樣是「造句」，

有些可能較為深入與完整。因此，教師在肯定兒童能存活的作答之外，還可試著提昇他

們的書面表達能力。

（五）小結：以對學生的表現之理解為基礎，彈性運用可能的策略加以引導

綜上所述，教師在進行作業指導時，最為基礎與重要的是先找出兒童不會或出錯的原因。

再者，教師宜視情況與需要，予以兒童提示、製造兒童的認知衝突，或試著推進他們的

書面表達能力。過程中，教師宜再以對學生的表現之理解為基礎，彈性運用可能的策略

加以引導。如兒童在產生認知衝突的感受之後，未必能發現自我之問題、且未必可重構

出較為適當的解答。此時，教師就可運用「由少到多、由抽象到具體」的提供提示之方

式，引導他們發現問題所在或適當的修改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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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影片 1

‧一般學校，發現
學生書寫錯了會
如何指導?

‧罰寫就可以幫助
學生改正錯誤嗎?

國語文的教學－作業指導

投影片 2

建構主義取向之重要教學原則

運用
人際
互動
(尤其
是口
語互
動)

讓兒童試著解決問題(以發展出較高層次心理能力)

瞭解兒童的能力、知識與運思(做為進一步教學之基礎)

若兒童之知識與運思有問題， 透過認知衝突的製造促使

兒童反思與調整(爾後較不會出現類似錯誤)

若兒童無法獨立解決問題，則加以引導(即需要時再介入)

－視需要逐漸提供較多且較具體之提示(可運用不同類

型媒介與方式)，最後再運用講解、示範與說明

推進兒童解題能力層次(奠基於兒童已有問題解決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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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影片 3

問題一：「不知其意或未經思考的抄寫」
指導：詢問「這是什麼意思？」或

「你是怎麼做的？」

學童在作業書寫上可能的問題與指導

投影片 4

學童在作業書寫上可能的問題與指導

•問題二：「做錯」

指導：1.先讓孩子發現問題所在，且試著加以訂

正。

2.瞭解兒童出錯的原因及其想法，再據以

引導。
3.製造兒童的認知衝突
4.讓孩子有思考及查閱相關資料的機會
5.了解孩童修改後的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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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影片 5

先讓孩子發現問題所在

投影片 6

瞭解兒童出錯的原因及其想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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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影片 7

製造兒童的
認知衝突，
給予思考及
查閱相關資
料的機會

投影片 8

了解孩童修改後的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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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影片 9

•問題三：「老師，我不會」

指導：1.配合作業類型運用不同型態之

問題了解兒童不會的地方和原因

2.預設兒童可能書寫的大概範疇

3.先提示兒童，若無效，再講解、示範

或說明

學童在作業書寫上可能的問題與指導

投影片 10

了解兒童不會的地方和原因



14

投影片 11

預設兒童可能書寫的大概範疇

投影片 12

先提示兒童，若無效，再講解、示範或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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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影片 13

•問題四：「不完整或可再精簡」
• 指導：1.教師將「心中的疑惑」轉為「

為什麼」類型之問題加以詢問
與引導。

2.將完成作業之方法與程序轉化
為問題的方式進行詢問，提示兒童。

學童在作業書寫上可能的問題與指導

投影片 14

將「心中的疑惑」轉為「為什麼」類型之問題

二、第二週教材內容（或第一章教材內容（第一、二週））

1.同第一週教材內容之撰寫方式與架構。

2.以下依此類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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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其他

一、期中、期末報告說明

類型 作業內容
作業設計理念

（含欲達成教學目標）

書面報告 1. 運用期中考（期末考）週前所教

授之國語文課業輔導原則與技

透過實作練習與反思，讓修課

學生能實際運用課堂所學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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巧，尋找一國小階段之兒童，針

對其作業書寫上的問題進行指導

練習。

2. 記錄練習之歷程（採逐字稿方式

記錄，可錄音），並附上兒童接受

指導前和接受指導後，能呈現指

導結果之照片。

3. 針對練習指導之歷程撰寫反思記

錄。

語文課業輔導原則與技巧。同

時，也讓學生從實作練習與反

思之歷程，體悟其真正意涵與

重要性，並因而認可其價值。

二、學習評量說明

類型 說明 配分 所對應主要教學目標

書面報告（期中報告） 實作練習與反思 30%

書面報告（期末報告） 實作練習與反思 30%

小考（1）

期中考前所教授

國語文課業輔導

原則與技巧（實作

練習前小考、實作

前回顧與統整）

15%

小考（2）

期末考前所教授

國語文課業輔導

原則與技巧（實作

練習前小考、實作

前回顧與統整）

15%

課堂參與討論

1. 課堂案例分析

與研討參與情

況

2. 出缺席情況

10%

˙ 瞭解一般小學教師於國語

文領域之教學實際狀況與

學生學習可能的問題。（認

知）。

˙ 認同課堂所教授國語文課

業輔導原則與技巧。（情意）

˙ 能以適當方式進行國語文

課業輔導。（技能）


